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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15338 号 

申请人：刘献明，男，汉族，1973 年 6月 8日出生，住址：

江西省萍乡市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公交集团第三公共汽车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

州市越秀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家垣，该公司副总经理。  

委托代理人：苏雯婷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 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争议。  

申请人刘献明诉被申请人广州公交集团第三公共汽车有限

公司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刘献

明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苏雯婷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1 年 10 月 1日

至 2022 年 8月 31 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 4980.32 元；二、请

求裁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29日被迫解除劳动合同，

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60564 元。  

本案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入职时间：2019 年 6月 13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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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岗位：公交车司机。  

三、劳动合同：申、被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 

四、工时制度：申请人岗位经广州市越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行政许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。 

五、工资标准、工资组成及工资支付情况：期限为 2019 年 6

月 13日至 2022 年 6月 30 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

2250 元/月，加班或超时工资计算基数为 12.94 元/小时；期限为

2022年 7月 1日至 2027年 6月 30日的劳动合同约定正常工作时

间工资 2400 元/月，加班工资计算基数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。申

请人每月实际工资由正常工作时间工资、奖金、燃料奖、机障奖、

安服奖、培训奖、其他奖金、工龄津贴、星级津贴、节日误餐、

夜班津贴、例保津贴、中停津贴、综合超时费、节日加班费等项

目组成。被申请人每月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申请人支付上个自然

月工资，每月有工资明细，申请人均有签收。被申请人已以正常

工作时间工资为计算基数按 300%向申请人支付每月法定节假日

加班时间的加班工资。最后一期工资支付至 2022 年 8月 29日。 

六、解除劳动关系情况：2022 年 8月 29日，申请人以被申

请人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、公司规章制度违反劳动法为由书面通

知被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。  

七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8月 29日。  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一、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费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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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约定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标准及加班费计算基数，该约定未违反

法律法规规定，本委予以采信。被申请人已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

为计算基数按 300%向申请人支付每月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的加

班工资，申请人每月均有签收工资明细已知悉其加班工资支付情

况，庭审中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统计的法定节假日加班时间亦确认。

被申请人核算发放申请人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符合双方约定及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规定。申请人主张应以每

月正常工作时间工资、各类奖金及津贴、补贴总额作为加班费计

算基数，不符合双方约定。故申请人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请

求，理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二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问题。（一）申、被双方劳动合同系

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，如需解除亦需要合同一方向相对方提出，

申请人要求本委裁定双方劳动合同解除，无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

支持。申请人已于 2022 年 8月 29 日书面通知被申请人解除劳动

关系，故本委确认其双方劳动关系已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解除。

（二）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。首先，申请人明确其

解除劳动关系所主张的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是指被申请人未足额

支付前述法定节假日加班费。前述本委已认定被申请人已足额支

付申请人法定节假日加班费，故申请人据此解除劳动关系，无事

实依据。其次，申请人明确其解除劳动关系所主张的公司规章制

度违反劳动法，是指：《驾驶员交通安全、服务规范管理制度》中

的第四部分主要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第 1-3 条减发安服奖的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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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法律规定，申请人主张安服奖是按照行驶里程×安服提率

来计算，是每月工资主要构成部分，公司扣罚安服奖不符合法律

规定；《关于巴士集团三分公司对驾驶员路口超速、行车超速的处

理意见》中的处理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。被申请人限速 45公里以

下，路口限速 25公里，转弯限速 16公里以下，使车辆很难按照

计划工时到达，造成驾驶员大部分驾驶超速而被扣罚，同时驾驶

员只能经常到站就发车，没有休息时间，疲劳驾驶。上述规章制

度未遵循公正科学原则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，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

济效益，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。本案

申请人所主张的安服奖属于申、被双方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

之外的奖金，被申请人根据其行业特殊性、经营情况等因素自主

决定是否发放及发放标准，系其用工管理自主权。被申请人从事

公共交通营运，公交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涉及公众交通安全所以

必须确保安全行驶，被申请人制定《驾驶员交通安全、服务规范

管理制度》，发布《关于巴士集团三分公司对驾驶员路口超速、行

车超速的处理意见》均基于规范驾驶员交通安全及服务质量目的，

系其正常经营管理行为。经查，《驾驶员交通安全、服务规范管理

制度》中的第四部分主要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中第 1-3 条及《关于

巴士集团三分公司对驾驶员路口超速、行车超速的处理意见》内

容均未违反法律规定，且根据被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显示其制

定和发布程序亦符合法律规定，故申请人主张上述规章制度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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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法，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。综上，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不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规定，

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，无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    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

条、第四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

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七条、

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 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

力。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

之一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申请撤销裁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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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刘 亚 丽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：谢 程 莉 


